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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13金橋債」公司債券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特別提示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 回售代碼：100925
● 回售簡稱：金橋回售
● 回售價格：100元/張
● 回售申報期：2019年11月5日至2019年11月11日
● 回售撤銷期間：2019年11月5日至2019年11月12日
● 回售資金發放日：2019年11月18日
● 債券利率是否調整：不調整

特別提示：
1、根據《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公開發行2013年公司債券募集說明書》（以下簡稱「《募集說明

書》」）中設定的發行人上調票面利率選擇權，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發行
人」）有權在公開發行2013年公司債券（債券簡稱：13金橋債，債券代碼：122338，以下簡稱「本期債券」）存續的
第5年末決定是否上調後3年的票面利率。根據公司的實際情況以及當前的市場環境，公司決定不調整本期債券票面利
率，即本期債券存續期限後3年的票面利率為5.00%，並在存續期限後3年固定不變。

2、根據《募集說明書》設定的回售選擇權，發行人在發出關於是否上調本期債券票面利率的公告後，債券持有人
有權選擇在投資者回售申報期內進行登記，將持有的本期債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給發行人，或放棄投資者回售選擇
權而繼續持有本期債券。

3、「13金橋債」債券持有人，可按照本公告規定，在回售申報期（2019年11月5日至2019年11月11日）對其所持
有的全部或部分「13金橋債」債券進行回售申報登記。在回售申報期內不進行申報的，視為放棄回售選擇權，繼續持有
本期債券並接受上述關於不調整「13金橋債」票面利率的決定。

4、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於2019年6月21日發佈的《關於公司債券回售業務有關事項的通知》，已申報回售登記的
債券持有人，可於回售登記日開始日至回售資金發放日前4個交易日之間，通過上交所繫統進行回售申報撤銷。存在上交
所認可的特殊情形的，債券持有人可通過受托管理人提交回售申報撤銷申請。

5、本次回售等同於「13金橋債」債券持有人於本期債券第5個計息年度付息日（2019年11月17日；因遇休息日，
則順延至其後的第1個交易日；順延期間付息款項不另計利息），以100元/張的價格賣出「13金橋債」債券，請「13金
橋債」債券持有人慎重判斷本次回售的風險。

6、本公告僅對「13金橋債」債券持有人申報回售的有關事宜作簡要說明，不構成對申報回售的建議，「13金橋
債」債券持有人欲瞭解本次債券回售的詳細信息，請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se.com.cn）查閱相關文
件。

7、本次回售資金發放日指公司向本次有效申報回售的「13金橋債」債券持有人支付本金及當期利息之日，即「13
金橋債」債券第5個計息年度付息日。

8、發行人可對回售債券進行轉售，並對回售債券的轉售承擔全部責任。因公司經營與收益的變化等引致的投資風
險，由購買債券的投資者自行負責。

現將本公司關於「13金橋債」投資者回售安排的相關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債券的基本情況
1、債券名稱：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債券
2、債券簡稱及代碼：13金橋債（代碼122338）
3、發行人：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發行人」或「公司」）
4、發行總額和期限：發行總額為人民幣12億元，期限為8年（附發行人第5年末上調票面利率選擇權及投資者回售

選擇權）。
5、債券發行批准機關及文號：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證監許可[2014]664號文件批准發行。
6、債券形式：實名制記賬式
7、債券利率：本期債券在存續期內前5年票面年利率為5.00%。發行人有權決定是否在本期債券存續期限的第5年

付息日上調本期債券後3年的票面利率，上調幅度為1至200個基點（含本數），其中一個基點為0.01%。
8、計息期限：本期債券的計息期限為2014年11月17日至2022年11月16日（如投資者在第5年末行使回售權，則回

售部分債券的利息計至2019年11月16日）。
9、付息日：自2015年起至計息期限末的每年11月17日（上述付息日如遇法定節假日或休息日，則順延至下一個工

作日；順延期間付息款項不另計利息）。
10、兌付日：本期債券兌付日為2022年11月17日，如投資者在第5年末行使回售權，則回售部分債券的兌付日為

2019年11月17日（上述兌付日因遇休息日，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順延期間付息款項不另計利息）。
11、擔保情況：由控股股東上海金橋（集團）有限公司為公司的本息兌付提供全額不可撤銷的連帶責任保證擔保。
12、信用級別：2019年6月12日，經上海新世紀資信評估投資服務有限公司綜合評定，發行人的主體信用級別為

AAA，本期債券信用級別為AAA，評級展望為穩定。

13、上市時間和地點：本期債券於2014年12月25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4、主承銷商、債券受托管理人：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5、登記、托管、委託債券派息、兌付機構：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本期債券利率調整情況
根據公司《公開發行2013年公司債券募集說明書》所設定的發行人上調票面利率選擇權，發行人有權決定是否在存

續期的第5年末上調本期債券後3年的票面利率。本期債券在存續期前5年票面利率為5.00%；依據當前市場環境，公司決
定不調整本期債券票面利率，即「13金橋債」公司債券存續期後3年的票面利率（2019年11月17日至2022年11月16日）
仍為5.00%。本期債券採用單利按年計息，不計復利。

三、 本期債券回售實施辦法
1、回售代碼：100925
2、回售簡稱：金橋回售
3、本次回售申報期：2019年11月5日至2019年11月11日
4、回售價格：100元/張（不含利息）。以10張（即面值1,000元）為一個回售單位，回售金額必須是1,000元的整

數倍且不少於1,000元。
5、回售登記辦法：債券持有人可選擇將持有的債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給本公司，在回售申報期內通過上海證券交易

所交易系統進行回售申報，當日可以撤單。如果當日未能申報成功，或有未進行回售申報的債券餘額，可於次日繼續進
行回售申報（限回售申報期內）。相應的債券將被凍結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實施完畢後相應債券被註銷。根據上海證券
交易所於2019年6月21日發佈的《關於公司債券回售業務有關事項的通知》，已申報回售登記的債券持有人，可於回售
登記日開始日至回售資金發放日前4個交易日之間，通過上交所繫統進行回售申報撤銷。存在上交所認可的特殊情形的，
債券持有人可通過受托管理人提交回售申報撤銷申請。

6、選擇回售的債券持有人須於回售申報期內進行登記，逾期未辦理回售登記手續即視為債券持有人放棄回售，同
意繼續持有本期債券並接受上述關於不調整「13金橋債」票面利率的決定。

7、回售部分債券兌付日：2019年11月18日。發行人委託中證登上海分公司為登記回售的債券持有人辦理兌付。
8、風險提示：投資者選擇回售等同於投資者以100元/張（不含利息）的價格賣出「13金橋債」，投資者參與回售

可能會帶來損失，請「13金橋債」債券持有人慎重判斷本次回售風險。
四、回售部分債券付款安排
1、回售資金發放日：2019年11月18日。
2、回售部分債券享有2019年11月17日至2019年11月16日期間利息，票面年利率為5.00%。每手債券（面值人民幣

1,000元）派發利息為人民幣50.00元（含稅）。
3、付款方式：發行人將依照中證登上海分公司的登記結果對本期債券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該回售資金通過

中證登上海分公司清算系統進入投資者開戶的證券公司的登記公司備付金賬戶中，再由該證券公司在回售資金到帳日劃
付至投資者在該證券公司的資金賬戶中。

五、回售價格
根據募集說明書的有關約定，回售價格為債券面值（100元/張）。
六、回售申報期
2019年11月5日至2019年11月11日。
七、回售申報期間的交易
「13金橋債」在回售申報期內將繼續交易；回售申報確認的債券在回售申報當日收市後將被凍結。
八、回售申報程序
1、申報回售的「13金橋債」債券持有人應在2019年11月5日至2019年11月11日正常交易時間（9:30-11:30，

13:00-15:00），通過上交所交易系統進行回售申報，申報代碼為100925，申報方向為賣出。相應的債券將被凍結交
易，直至本次回售實施完畢後相應債券被註銷。在回售資金發放日之前，如發生司法凍結或扣劃等情形，債券持有人的
該筆回售申報業務失效。

2、「13金橋債」債券持有人可對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有權回售的債券申報回售。「13金橋債」債券持有人在本次
回售申報日不進行申報的，視為對回售選擇權的無條件放棄。

3、對「13金橋債」債券持有人的有效回售申報，公司將在本年度付息日委託登記機構通過其資金清算系統進行清
算交割。

九、回售實施的時間安排

時間 事項

2019年10月29日
發佈本期債券票面利率不調整公告
發佈本次回售公告

2019年10月31日 發佈本次回售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2019年11月01日 發佈本次回售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2019年11月04日 發佈本次回售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2019年11月05日至2019年11月11日 本次回售申報期
2019年11月13日 發佈本次回售申報情況的公告
2019年11月16日 發佈本次回售結果的公告
2019年11月18日 付息日/回售資金發放日，有效申報回售的「13金橋債」完成資金清算交割

十、風險提示及相關處理
1、本次回售等同於「13金橋債」持有人於債券存續期間第5個計息年度付息日，以100元/張的價格（淨價）賣出

「13金橋債」債券。請「13金橋債」持有人對是否行使回售選擇權進行慎重判斷並做出獨立決策，本公告不構成對本期
債券持有人是否行使回售選擇權的建議。

2、上交所對公司債券實行「淨價交易，全價結算」，即「13金橋債」按淨價進行申報和成交，以成交價格和應計

利息額之和作為結算價格。
十一、關於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繳納所得稅的說明
1、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以及其他相關稅收法規和文件的規定，本期債券個人投資者（包括證券

投資基金債券持有人）應繳納公司債券個人利息收入所得稅，本期債券利息個人所得稅將由各兌付機構負責代扣代繳並
直接向各兌付機構所在地的稅務部門繳付。本期債券的個人利息所得稅徵繳說明如下：

（1）納稅人：本期債券的個人投資者；
（2）徵稅對像：本期債券的利息所得；
（3）徵稅稅率：按利息額的20%徵收；
（4）徵稅環節：個人投資者在兌付機構領取利息時由兌付機構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繳義務人：負責本期債券付息工作的各兌付機構。
2、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及其他相關稅收法規和文件的規定，對於持有本期債券的居民企業，

其債券利息所得稅自行繳納。
3、根據2018年11月7日發佈的《關於境外機構投資境內債券市場企業所得稅增值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8﹞

108號），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對境外機構投資境內債券市場取得的債券利息收入暫免徵收企業所
得稅和增值稅。上述暫免徵收企業所得稅的範圍不包括境外機構在境內設立的機構、場所取得的與該機構、場所有實際
聯繫的債券利息。

十二、本期債券回售的相關機構
1、發行人
名稱：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註冊地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新金橋路28號
聯繫地址：上海市浦東新區新金橋路27號18號樓
法定代表人：王穎
聯繫人：嚴少雲、何林妹
電話：021-50307702
傳真：021-50301533
2、主承銷商、債券受托管理人：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辦公地址：上海市靜安區新閘路669號博華廣場36樓
聯繫人：李寧、趙煒華
電話：021-38676666
傳真：021-38670753
3、托管人
名稱：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東新區陸家嘴東路166號中國保險大廈3樓
電話：021-38874800
郵政編碼：200120

特此公告。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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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投資者關係電子郵箱變更的公告

特別提示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投資者關係電子郵箱自2019年11月4日起發生變更如
下：

變更前：jqir@58991818.com
變更後：jqir@shpdjq.com
除上述變更外，公司的辦公地址、投資者專線電話、網址等其它聯繫方式不變。
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若由此給投資者帶來不便，敬請諒解。

特此公告。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據了解，在「太陽花學運」期間有示威群眾在台灣地
區行政機構前靜坐遭到警方驅離，前民意代表周倪

安等29人於2017年提出理賠訴訟，認為警方驅離手段嚴
重違反比例原則，要求台北市政府和警局賠償838萬元新
台幣（約合港幣219萬元）。
台北地方法院於10月30日審理該案件，雖然法官認定
民眾是在「禁制區內」非法集會，警察攜帶警械到現場執
法並未違法，但在制止、命令解散以及強制驅離時，未考
慮比例原則、現場狀況決定警械方式，造成民眾受傷，因
而判台北警局需要對14名原告進行賠償。
台北市警察局長陳嘉昌10月31日表示，為維護基層同

仁權利，北市警局會上訴；至於市長柯文哲認為收到判決
書再決定，陳嘉昌說，柯文哲平時力挺基層員警，市長應
該是認為此案需更謹慎處理，才會提收到判決書再決定。

藍轟判決是恥辱
多名法界政界人士也感嘆，這樣的判決無法讓庶民信
服，時任台北市長的中國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更發文直指
該判決是恥辱，「打砸『行政院』『立法院』還可以靠打
官司賺錢？警察何辜？」警察大學退休教授葉毓蘭則認
為，該判決已嚴重打擊警察士氣。
判決結果公佈後，台灣基層警察更是激憤，一名陳姓小
隊長說警方也不願驅離行動造成民眾受傷，但當時有陳抗
人士激烈反抗，甚至攻擊警察，警察基於法令自衛制服，
卻變成警察有錯。他反問當時也有很多警察受傷，他的同
事也被攻擊到流血送醫，是否也應該提告？該向誰求償？

「打擊警察士氣」
島內中國文化大學教授龐建國認為，此番判決是為「惡
劣判定」，開了不好的頭，或終將形成蝴蝶效應。他亦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如此違背常理、常識的判決，「會
引發聯想，令人認為有政治操弄成分」。
龐建國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太陽花」非法集會，非
法衝撞、佔領官署，破壞公物，如此行為，放任世界其他
國家和地區，都將會遭驅離。「台灣警方當時在處置此事
件時，已經足夠溫和，但這次判決，不僅暴露了台灣『司
法』向暴力低頭，且打擊了台灣警察士氣。」龐建國擔
憂，若此頭一開，將會對一些青年產生不良示範，尤其借
網絡的流傳、渲染和發酵，恐將產生蝴蝶效應。

值得關注的是，台
北地方法院表示，為證明原告所受傷
勢為警察執勤過當，就算沒有拍攝到
被警察攻擊而受傷過程可以認定，仍
可就原告提出證人或以診斷結果顯示
有過重傷勢、受傷部位是人體致命要
害部位來證明，使法官得到心證。

島內中國文化大學教授龐建國對
香港中通社記者表示，從理論上來

說，原告需要提出一個非常確鑿的
證據，證明其身上的受傷是因為警
察暴力執法而造成的，因為也可能
是「自己人」在推擠的過程中造成
的。因此該判決本身所根據的事實
基礎也有問題，判決結果太沒有道
理，並且非常惡劣。

香港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
學博士黃國恩昨日分析，在一般情

況下，若示威者是非法集會，警方
用合乎比例的武力制止是完全合法
的，但如果有證據可以證明警察在
執法時過度，即使用不合比例的武
力而造成不必要的傷害，這就可能
涉及賠償問題。

不能排除法官政治取向
但所謂的「證據」究竟指的是什

麼？黃國恩強調，需要比較客觀的
證據，例如綜合證人的證言，現場
照片、視頻等，不能光靠當事人的
證言；若證人是示威者，那他肯定
會說警方過度使用武力。因此不能
光靠主觀證據來判決，需要綜合各
種客觀證據。當然，也不能排除這
其中涉及到台灣法官的政治取向。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鐵路普悠
瑪列車去年10月21日在宜蘭出軌翻車造成18
人死亡、288人受傷，台灣鐵路管理局針對事故
責任損害，10月31日正式向普悠瑪型號列車的
日本供應商提告求償。
普悠瑪列車是台鐵從日本引進的傾斜式列
車，可在彎道以較快速度行駛。自2013年營運
以來，普悠瑪列車多次發生事故，其中2018年
宜蘭出軌事故為台鐵自1991年以來最為嚴重的
鐵路傷亡事故。台鐵局表示，先前已委請專業
技術顧問針對事故列車機組件缺失及故障與事
故發生的關聯性及原因進行分析，作成技術分

析報告。

保固期內問題多 日商未積極解決
報告內容指出，普悠瑪事故列車確有主風泵

設計不良及列車自動防護系統（ATP）隔離開
關遠端監視系統未連線等缺失，確與事故發生
具關聯性，故台鐵局據以正式委由中桂法律事
務所向日商及其在台灣的分公司，就旅客傷亡
賠償責任、列車毀損、相關設備損害與營業損
失等各項損害，求償金額合計約新台幣6.11億
餘元（約合港幣1.6億元）。
台鐵機務處長宋鴻康受訪說，普悠瑪還在

保固期內就發現很多問題，日商住友商事株
式會社是普悠瑪列車供應立約商，卻未積極
解決，其台灣分公司也應負連帶責任，求償
金額主要是對旅客的賠償及車輛等設備損
失。
此外，台鐵局因應普悠瑪列車故障問題，於
今年9月成立特檢專案小組，經調查發現該型
列車尚有多項缺失待根本改善，亦將持續依合
約要求日商改善，並保留求償權。
台鐵局表示，自普悠瑪事故發生後，台鐵痛

定思痛，全面檢討改革，對於日商應負責任，
也將全力追究，以符社會期待及公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國民黨台灣地區領
導人選舉參選人韓國瑜昨日表示，警察完全依法行
政，這對警察士氣的打擊太大，若未來執勤有陰影，
不是台灣社會之福，對警察非常不公平。
韓國瑜全台傾聽之旅昨日走訪桃園，上午慈湖謁

靈，並出席原住民後援會，下午至普濟堂參香，以及
出席僑愛活動中心、八德陸光活動中心、華勛公園鄉
親見面會，以及出席平鎮區後援會。
至於政策顧問團總召張善政日前受訪時表示，台灣

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的民調看起來沒有贏10%這麼多，
韓國瑜說，身為政治人物天下第一等大事就是重視民
心，要知道民眾心裡在想什麼、憂愁什麼，這是首要
考量。
韓國瑜說，他不像蔡英文天天迷戀冷冰冰的民調數

字，忽略民心，他傾聽之旅一路向北，看到很多民眾
過得很辛苦，也感受到民心思變，盼蔡剩下的任期好
好打拚，一樣可以喚回民心。
韓國瑜說，民進黨不要迷戀民調，自己看了自己乾

過癮，那是沒有用的，政治人物應該跟民心貼近。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蔣煌基、中通社及中

國台灣網報道，台北市警局因2014年在「太陽

花學運」期間驅離佔領台灣地區行政機構的示

威民眾，被判需賠償14名原告逾111萬元新台

幣（約合港幣29.04萬元）。對該判決結果，

台灣各界表示譴責並且支持台北警局上訴。警

界人士對此表示不服，台灣警政署支持台北警

局上訴，以保障警察執法權益。

韓國瑜：對警察不公平

 &

■國民黨民意代表賴士葆（左起）、陳宜民、亞洲警察學會秘書長葉毓蘭及民意代表林奕華昨日上午舉行記
者會，針對台北地方法院的判決表示，此番判決重挫警界士氣。 網上圖片

■台鐵局就普悠瑪列車翻覆事故向日本供應商提告求償1.6億元。圖為去年10
月21日普悠瑪列車事故現場。 資料圖片


